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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八日）立法会会议上黄定光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济

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答复： 

 

问题： 

 

  据报，财政司司长指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

称 CEPA）由二○○三年签署至今，在落实安排方面仍存在「小门未开」的问题，

其中有些是出于两地在行业体制、规管和对接方面存在差异，而香港特区政府将

继续与内地有关部门共同处理该等问题。对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当局与内地有关部门在处理行业体制、规管和对接方面的差异问题上，

如何具体地加强工作，以解决「小门未开」的问题； 

 

（二） 鉴于国家商务部副部长早前就 CEPA 的优惠政策未能被充分善用提出多

项建议（包括与香港特区政府举办CEPA宣传和推广活动，以及推动各地落实CEPA

协调机制），当局在这些工作上的参与程度，以及详细的计划和安排为何；及 

 

（三） 鉴于当局曾分别于二○○五年及二○○七年就 CEPA 进行经济效益评估，

而至今已签署了六份CEPA补充协议，当局会否再作经济效益评估，以更了解CEPA

对本港经济影响的最新情况；若会，何时进行评估，以及详情为何；若否，原因

是甚么？ 

 

答复： 

 

主席： 

 

  内地与香港在二○○三年六月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一般称作 CEPA），到目前为止，双方已达成了六份补充协议。CEPA 涵盖

三大范畴，即货物贸易、服务贸易及贸易投资便利化。在货物贸易方面，已有价

值超过 207 亿港元的香港货品享有零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在服务贸易方面，香港

服务提供者可在合共 42 个服务领域享有优惠待遇以进入内地市场。在贸易投资

便利化方面，香港和内地亦同意在九个领域加强合作。 

 

  CEPA 为港商进入内地服务市场打开了大门，除了降低了不同行业的市场准

入门坎外，更在不同服务领域为香港企业提供优于其它外商的待遇。优惠的形式

包括减少持股限制、降低股本的要求、取消地域限制、放宽服务范围等。而在某

些服务领域，香港企业已经享受国民待遇的优惠。 

 

  香港业界在利用 CEPA 提供的优惠进入内地市场时，仍然需要按照内地的法

律法规申请开业、注册执业或营运。特区政府不同部门从业界收集得来的意见反

映，在落实某些服务行业的开放措施方面，存在「大门开，小门未开」的问题，

如法律法规及实施细则未能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不足、两地专业服

务行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 

 



  有关黄议员第（一）部分的提问，特区政府会继续认真处理 CEPA 的落实工

作，及跟进港商在进入内地服务行业时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透过各种渠道收集业界的意见，例如我会定期主持 CEPA 交流会，了

解业界就落实 CEPA 开放措施的意见。继二○○七和二○○八年先后举办三次

CEPA 交流会后，我将会在明天主持第四次 CEPA 交流会。另外，个别政策局或部

门亦会就相关服务领域开放措施的落实工作，与专业团体和行业机构保持紧密联

系，了解业界的诉求和意见。 

 

  一如以往，我们会透过协调机制向内地中央、省、市政府反映业界的意见和

诉求： 

 

－ 在中央的层面，双方会透过「CEPA 联合指导委员会」讨论 CEPA 的实施和新

开放措施，委员会每年举行多次会议； 

 

－ 在地方的层面，粤港两地政府会继续透过「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下的「粤港

落实 CEPA 服务业合作专责小组」等沟通渠道，推进落实 CEPA 的工作。例如粤港

双方于今年八月签订合作协议，以加快落实及加强宣传 CEPA 补充协议五、六及

广东省「先行先试」措施； 

 

－ 个别的政策局或部门亦会就相关服务领域，与内地对口单位保持联系，反映

和跟进业界诉求。如港商在内地开业遇到困难时，特区政府会针对问题的性质，

透过相关政策局及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提供合适的协助；及 

 

－ 工业贸易署会继续透过与内地有关单位建立的通报机制，跟进开放措施的相

关法规及实施细则的发布和更新，并透过 CEPA 网站发布有关信息。网站亦提供

其它与 CEPA 相关的信息，包括服务业数据库、投资便览、内地有关单位的联络

人名单及相关内地政府网站的连结，方便业界申请利用有关优惠。 

 

 

  就提问的第（二）部分，特区政府会继续以不同形式向投资者推广 CEPA，

鼓励他们抓紧 CEPA 带来的商机。推广方式包括： 

 

（１） 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合办 CEPA 政策宣讲会，向业界介绍 CEPA 补充协议

下服务贸易领域的开放措施。例如今年九月，我们与国家商务部及广东省政府在

香港联合主办《落实 CEPA 及服务业先行先试宣讲会》，邀请相关中央部委、广东

省单位及珠三角九市代表介绍 CEPA 服务贸易领域的开放措施，特别是广东省「先

行先试」措施的落实配套安排； 

 

（２） 个别政策局亦会就相关行业举办政策交流会，加深业界对 CEPA 优惠措

施及实施细则的认识。例如食物及卫生局于今年三月举办交流会，邀请广东省卫

生厅及广东省内五个落实 CEPA 重点城市的卫生局代表，向香港医疗及牙医业界

代表介绍 CEPA 补充协议五相关措施的实施细则； 

 

（３） 加强与广东省落实 CEPA 重点城市的合作，包括开展交流讨论及参与推

广活动，例如今年八月分别在香港举行的「穗港现代服务业合作交流会」，以及

「佛山─香港 CEPA 合作交流会」。国家商务部亦将于十一月底在佛山市举办「内



地与港澳利用 CEPA 加强商业领域合作对接会」，届时特区政府会出席支持；及 

 

（４） 商务部不时在全国不同省市举办 CEPA 培训班，以提高地方官员对 CEPA

的认识，特区政府也有派员担任讲者。 

 

  就提问的第（三）部分，自二○○四年一月一日 CEPA 实施以来，特区政府

一直密切留意 CEPA 的实施情况，包括收集有关 CEPA 原产地证书、《香港服务提

供者证明书》、「个人游」等的数据进行统计分析，及评估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特

区政府分别在二○○五年四月及二○○七年六月就 CEPA 带来的经济效益完成分

阶段的评估，并向立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汇报结果。根据特区政府于今年五月完

成最新的初步评估，二○○四年至二○○八年期间，CEPA 服务贸易及「个人游」

计划已为香港居民创造 43 200 个职位，「个人游」计划下访港旅客亦带来累计

584 亿元的额外消费；同期 CEPA 为香港服务提供者藉其在内地的业务带来了累

计 459 亿元的服务收益，并为内地创造了 49 500 个职位。 

 

  特区政府正就 CEPA 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进行另一次评估，研究 CEPA 及各补充

协议下服务贸易和「个人游」计划，在二○○七年至二○○九年期间对香港经济

的影响，包括新增职位、额外的旅游消费、服务收益等等。是项研究将由工业贸

易署联同经济分析及方便营商处及政府统计处于未来几个月进行，计划向大约三

千家服务行业的机构发出问卷收集数据和意见。香港旅游发展局亦会以抽样形式

访问以「个人游」计划访港的内地旅客。有关经济评估预计于明年中完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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